新化学物质正常申报流程
按照国家环保总局《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企业在进口/生产化学新化学物质之前，应先进行新化学物质申报，获得登记证或免于申报结果通知后，才能实施进口/生产。因此企业在在欲进口或生产化学物质前应先判断此物质是否需要申报，是否属于“新化学物质”。判断是否需要申报依据为“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中1.新化学物质申报适用范围，判断是否属于新化学物质应登录化学品登记中心网站www.crc-sepa.org.cn查询现有化学物质“公开”名录，或委托登记中心查询现有化学物质“保密”名录。

本申报程序仅针对已确认为新化学物质，需进行正常申报的情况。

正常申报分为一般申报、系列申报、联合申报、简化申报等四种类型。

一般申报是指一个申报人单独提交的一种新化学物质的申报，且该新化学物质不属于系列申报、简化申报或免于申报的范畴。

系列申报是指将一系列（两个或两个以上）新化学物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申报，该系列的新化学物质需同时具有分子结构相似、用途相同或者相近、以及测试数据相近的特征。

系列申报的申报程序，审批流程、时限与一般申报完全相同。

联合申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申报人联合提交的同一种新化学物质的一般申报或同一系列新化学物质的系列申报。

联合申报的申报程序，审批流程、时限与一般申报完全相同。

简化申报是指申报已经列入四个或四个以上其他国家或者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但未列入《名单》的新化学物质。

简化申报与一般申报相比，不需提交附件，但其它方面如数据要求、申报程序、审批流程、时限与一般申报完全相同。

流程图：

1 准备新化学物质申报资料

第一步：从登记中心网站(http://www.crc-sepa.org.cn/A109/A109_R0.ASPX)下载“新化学物质申请表”；
第二步：由于生态毒理学部分的二个测试(水生生物急性毒性和生物降解性)必须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生物进行，因此应先办理免于申报手续，以便生产或进口新化学物质样品(办理免于申报手续见“新化学物质免于申报程序”)；
第三步：按照“2.新化学物质申报资料要求”，准备、查找相关信息、资料或委托有资质的测试机构进行相关测试(注：必须在中国境内用中国的供试生物进行的二个测试，即使之前在国外已做过测试，仍需在中国境内重做一次)；
第四步：按照“2.新化学物质正常申报资料要求”填写《新化学物质申报表》，如需要可参考“附录3.新化学物质申请表填表范例”； 

第五步：整理测试报告或文献，作为附件。按该项目在申请表中的顺序编号、写摘要，复印所有附件一式三份。附件摘要的编写可参考“附录2.附件摘要范例”。
2 提交新化学物质申报

申报人应将完整的申报资料一次性送交或邮寄给登记中心。
由于物质信息保密等原因，申报人不能单独提交全部申报资料时，可委托第三方提交，但申报人还须提交签署的委托声明。必要时，申报人应与登记中心和第三方约定申报物质的替代名称，用于信息沟通。
登记中心联系方式如下：北京市朝阳区安定门外大羊坊8号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 新化学物质管理部   100012


电话：（+86-10）8491-7656      电子邮件：ncn@crc-sepa.org.cn

网    站：http://www.crc-sepa.org.cn

派人送交申报资料的，送到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大羊坊8号，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内1号楼804室。登记中心的受理申报时间为上午08:30~12:00、下午13:30~16:30（法定节假日除外）。
3 新化学物质申报的审批

新化学物质申报审批流程如下图所示：






3.1形式审查及补正资料
登记中心自收到新化学物质申报资料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对申报资料进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的依据见“2.新化学物质正常申报资料要求”。
对于符合要求的申报，登记中心发给申报人《新化学物质申报受理通知书》，正式受理该项新化学物质申报，该物质会在下一次专家评审会上进行评审； 

对于申报物质不属于申报范围或申报人不符合“新化学物质申报指南”中对申报人的定义的，登记中心发给申报人《不予受理新化学物质申报通知书》，终止形式审查。
对于不满足要求的，登记中心发给申报人《新化学物质申报资料补正通知书》，其中列明所有需要补正的资料项目。登记中心等待申报人补正资料，等待时间不计入形式审查的期限；
对于此种情形，申报人应在三个月内一次性补正全部资料。登记中心在收到补正资料后，重新开始形式审查程序。对于审查不合格的，不予受理；审查合格的，登记中心发给申报人《新化学物质申报受理通知书》，正式受理此份新化学物质申报，该物质会在下一次专家评审会上进行评审； 

3.2专家评审

新化学物质专家评审会不超过60个工作日召开一次，专家评审委员会邀请“物质标识”、“物理化学性质”、“毒理学”、“生态毒理学”、“综合安全环保”，五个方面的专家参与讨论，最终给出对每份新化学物质申报的评审意见。
评审意见分为以下五种情形：建议直接登记、建议补正资料后直接登记、建议补正资料经专家审阅后登记、建议补正资料后再次评审、建议不予登记。
3.3上报总局

专家评审会后，评审委员会将会议中专家们讨论得出的评审意见上报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环保总局将在15个工作日内参考专家意见做出审批决定。
国家环保总局的审批决定分为以下三种情形：准予登记、允许补正资料、不予登记。
3.4通知

当登记中心自接到国家环保总局的审批决定起2个工作日内，将决定书面通知申报人。
对于准予登记的，登记中心将《登记证》发给申报表中的联系人。
对于允许补正资料的，登记中心将《新化学物质申报允许补正通知书》发给申报表中的联系人，允许申报人在三个月内一次性补充进一步说明申报物质的环境影响的资料。
对于不予登记的，登记中心将《新化学物质申报结果通知书》发给申报表中的联系人。
到此一个新化学物质的申报过程就结束了。申报人从提交新物质正常申报资料到收到国家环保总局的审批结果，最长不超过120个工作日(申报人补正资料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3.5允许补正资料

当申报人收到化学品登记中心发出的《新化学物质申报允许补正通知书》后，可以：
1) 在三个月内一次性补正全部资料；
2) 不能在三个月内补正全部资料时，在三个月内先书面通知登记中心，说明理由及补正期限，并在此期限内一次性补正，但此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
3) 三个月内书面通知登记中心不再补正资料；
登记中心在收到补正资料、书面通知或补正期满后，对补正资料进行形式审查，按前次评审会的评审意见，将该补正资料提交给专家审阅或等待再次评审。专家审阅或再次评审后，登记中心将专家意见上报国家环保总局，程序同1.3.3上报总局。
申报人未能在补正期限内将补正资料送达登记中心的、或只提交了部分补正资料的，登记中心自行接续该项申报的审理进程。当最终审查结论有违于申报人的申报意图，其后果由申报人承担。
申报人从化学品登记中心网站（www.crc-sepa.org.cn）下载登记申报表，参阅新化学物质登记指南，了解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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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来人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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